

关于梁河县森林公安局
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的说明 
按照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梁河县森林公安局的部门预算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即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基本职能
森林公安机关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和公安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武装性质的兼有刑事执法和行政执法职能的专门保护森林及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生态安全、维护林区社会治安秩序的重要力量，其主要职能：
（一）负责查处全县范围内的森林和野生动物案件。
（二）加强对下设派出所领导、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
（三）组织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不断增强人民群众保护森林和野生动物资源的自觉性。
 (二)主要工作
（一）按照县委、县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及县林业局、县公安局的指示，研究部署全县森林公安工作，并督促检查执行情况。
　　（二）贯彻执行森林生态管理保护法律、法规，组织侦破辖区内发生的破坏森林、野生动植物资源、生态环境资源刑事、治安、林业行政案件，对上述案件行使调查、立案、侦查，采取强制措施，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以及进行治安、林业行政处罚等职权。
　　（三）抓好全县森林公安队伍建设，提高民警政治业务素质。
　　（四）抓好林区治安防范，实施林区治安管理有效措施，保障林区治安稳定。负责全县森林公安的警员、警籍、警衔，武器装备和车辆、被装的计划申报和管理。
　　(五）受理相关部门移交的重特大案件。
　　(六）承办县委、县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工作职责。 
二、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一）预算编制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科学发展观，根据财政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的总体要求，按照公正、公平、公开原则，做到“四个确保，即保工资、保民生、保运转、保稳定”；加强财政资金支出管理，强化财政专项资金和项目资金管理，为实现年初的各项目标任务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二）预算编制基本原则
1.依法理财原则。按照公开、公正、透明的要求，进一步规范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行为。编制预算时做到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体现国家和我州有关方针政策。
2.真实完整原则。梁河县森林公安局的预算数据真实准确。
3.结构优化原则。有效整合财政资金，调整优化支出结构，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等公用支出，降低行政运行成本。
4.收支平衡原则。梁河县森林公安局预算编制做到收支平衡。严格执行增收节支、理性节约的各项规定，坚持统筹兼顾，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
5.公开透明原则。加强预算法律法规宣传，做到政策制度公开透明；明确预算编制各阶段重点工作；建立健全预算信息公开机制，有序推进预算信息公开。
（三）预算编制方法及总体思路
1.职工工资，根据单位编制和法规政策，按现行工资标准计算核定。
    2.一般公用经费实行定员定额管理，根据我局的人员配置，统一按支出定额按规定标准核定。
    3.车辆经费按照核定的公务用车编制数及县财政局预算控制数3000元/辆核定。
    4.项目支出根据我局2016年实际支出情况以及我局制定的2017年全年主要工作任务进行核定。
三、部门基本情况
森林公安在职在编实有人数24人，其中：财政全供养24人；在编实有车辆4辆。离退休人员5人，其中：退休5人。
四、2017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
2017年部门预算总收入368.93万元，其中：2017年部门预算总支出368.93元，其中：基本支出368.93万元，占总支出的100％，项目支出0万元，占总支出的0％。按支出功能科目分类， “213-02-13”支出，主要反映农林水的林业执法与监督的工资福利支出，一般公用经费支出和林业执法与监督办案费用开支。
基本支出情况
2017年用于保障本机关及其下属行政、事业单位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368.93万元，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工资福利支出283.25万元，占基本支76.78％；对个人和家庭补助（退休人员工资经费及公积金）65.35万元，占基本支出的17.71％；办公经费、印刷费、水电费、汽燃费、办公设备购置、办案业务支出等日常公用经费（商品和服务支出）20.33万元，占基本支出的5.51％。与上年277.79元对比基本支出增加91.14万元，增加32.81％。
在基本支出预算中，“三公”经费预算为：公务接待费年初预算数为0.4万元、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年初无预算安排。
                                   梁河县森林公安局
                                   二0一七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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